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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4 年 1 2 月 2 3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59/646)通过] 

59/267.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大会, 

 重申其过去关于联合检查组的各项决议，特别是1976年 12月 22日第 31/192号、

1996 年 6 月 7 日第 50/233 号、1999 年 10 月 29 日第 54/16 号、2000 年 12 月23

日第55/230号、2001年12月24日第56/245号、2002年12月20日第57/284 A 和 B

号和 2004 年 4 月 8 日第 58/286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检查组 2003 年的报告、
1 
秘书长转递联检组 2004 年工作方案的说明

2 
和秘书长关于联检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3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最近通过与联检组的准则和指导方针相辅相成的内部

工作程序和机制，其目的是增强联检组活动的质量和影响， 

 确认联检组要进一步提高成效，就应充分执行《联检组章程》的各项规定，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 2003 年的报告；
1 

 2. 注意到秘书长转递联检组 2004 年工作方案的说明；
2 

 3. 又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检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3
 

 4. 决定不再要求秘书长就联检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5. 认为充分执行《联检组章程》各项规定有助于加强其作用和提高其活动的成

效；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A/59/34)。 

2
 A/59/75。 

3
 A/5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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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促请被要求提出联检组成员人选的会员国严格遵守《章程》第 2 条第 1款概

述的资格和经验要求； 

 7. 强调必须确保候选人至少在下列一个领域具备经验：监督、审计、检查、调

查、评价、财务、项目评价、方案评价、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公共行政、监测

和(或)方案执行情况，并确保其了解联合国系统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8. 邀请大会主席，通过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

事会
4 
主席联合协商、酌情利用有关预算和人力资源事项的专家和政府间组织的

相关专门知识及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等方法，确保充分执行《联检组章程》第 3

条第2款所述审查被提名候选人资格的程序和机制，然后向大会提出候选人名单，

供大会作出任命； 

 9. 又邀请大会主席铭记甄选其他专家机构成员的程序，审查大会任命检查专员

的程序，以期提高适用《章程》第 3 条第 2 款的效率，并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续

会第一期会议提出报告，供大会酌情作出决定； 

 10. 重申《联检组章程》第 11 条第 2 款，并请联检组整体，也对联检组所有报

告、说明和建议所体现的集体智慧负责，以提高联检组的成效； 

 11. 再次强调其第 56/245 号决议第 9 段； 

 12. 决定联检组应严格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能和职责； 

 13. 又决定联检组的工作方案应经集体批准，并说明所作选择的理由以及预期成

果与改善管理和方法及增进各组织间协调的关联； 

 14. 申明在执行《联检组章程》第 18 条时，主席应负责监督联检组的工作方案，

包括在发生分歧时负责分工，并负责执行联检组内部工作程序，通过集体负责制

确保报告质量； 

 15. 欢迎联检组设立的同僚审查机制，并决定如果大多数检查专员认为有关报告

未达到既定质量标准，主席应在报告导言中反映这些看法及其理由； 

 16. 强调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宜有助于维持连续性，并吁请联检组在执行《章程》

第 18 条时铭记这一点，以便在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时做到任期有所重叠，从

而平衡机构记忆和合理轮换的需要； 

 17. 又强调需要从全系统的角度评估资源管理，包括各组织的贡献和组织间协

调； 

                                                           
4
 前称是行政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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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决定联检组应按照《章程》第 5 条第 1 至第 3 款的规定,主要注意如何设法

改进管理，确保现有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为此，联检组将制定与各参加组织相关

的管理准则和对管理工作的业绩和成效进行评估的办法； 

 19. 又决定联检组应在年度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各组织对各自立法机构认可的

联检组建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对这些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并说明参

加组织为提出有关报告所作的安排； 

 20. 还决定联检组在其有关报告中，应评估参加组织制订和适用问责制原则的情

况，这是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管理事项方面的部分内容； 

 21. 决定联检组的检查应严格集中于《章程》第 5条第 1 至第 3 款规定的领域，

并牢记上文第 18 段和第 20 段的规定； 

 22. 邀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按照其任务规定履行与方案、协调、监测和评价有

关的职能时，审议联检组的有关报告； 

 23. 请秘书长确保根据《章程》第 19 条征聘的工作人员完全符合资格要求，并

在协助联检组履行其检查、调查和评价职能的具体领域确有必需的经验； 

 24. 重申适用大会议事规则第 51 条的规定，大会工作语文为联检组工作语文；

又重申适用大会 1946 年 2 月 1 日第 2(I)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语文

为联检组秘书处工作语文； 

 25. 决定继续以所有正式语文为联检组报告提供笔译服务，并根据需要在现有资

源范围内提供口译服务； 

 26. 再次请联合国秘书处及所有参加组织便利联检组的工作，特别是在联检组要

求时，让其能充分调阅所有有关资料； 

 27. 又再次请尚未采取必要步骤便利审议联检组报告后续行动制度并对其采取

行动的各参与组织行政首长采取此种步骤，请有关立法机关对该制度进行审议并

采取行动； 

 28. 强调必须确保尊重外部和内部监督机制各自的独特作用和职能，并必须加强

外部监督机制； 

 29. 决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审议本决议各项提高联检组功效的规定的执行

情况。 

 

2004 年 12 月 23 日 

第 76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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